
基金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和评价

一、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和评价体系

本公司将在基金投资者在本公司首次开立基金账户（基金交易账户）时或首

次购买基金产品前对基金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对于已经购买

了基金产品的投资者，本公司可通过追溯调查评价该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不同的基金产品有不同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收益特征，而投资者基于年龄、收

入、资产与负债情况、投资经验、投资目标等差异形成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一

般来讲，成长型、进取型的投资者追求风险较高的基金产品；平衡型、稳健型的

投资者追求风险适中的基金产品；保守型的投资者追求风险较低的基金产品。评

估投资者的基金投资风险承受能力是开展基金销售活动的基础。

1、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和评价方法

本公司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公司基金销售适当性管理相关

制度，明确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类别评估流程，通过标准化问卷和量化打分方式，

对投资者的基金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根据个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

者不同类型，标准化问卷分为《个人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和《机构投资者风险

测评问卷》，对于经填写《个人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后测评得分为最低分值的

自然人投资者，还需根据本公司要求填写《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投资者调查问

卷》。通过考察投资者基本信息、财务状况、投资经验、投资期限、投资目的、

风险偏好及可承受的损失、诚信记录等适当性要素，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

行调查和评价。

《个人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由 11 道赋分值的标准化选择题组成，其中每

题 4个选项。问卷最低评分为 11分，最高评分为 44 分，得分越高代表投资者风

险承受能力越高。

得分区间及类型：

类型 C1（风险承受能 C1（保守 C2（稳健 C3（平衡 C4（成长 C5（进取



力最低类别） 型） 型） 型） 型） 型）

得分

区间
11 11 12-13 14-17 18-33 34-44

《机构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由 16 道赋分值的标准化选择题组成，其中每

题 4个选项。问卷评分最低为 16分，最高为 64 分，得分越高代表投资者风险承

受能力越高。

得分区间及类型：

类型 C1（保守型） C2（稳健型） C3（平衡型） C4（成长型） C5（进取型）

得分区间 16 17-18 19-22 23-40 41-64

对于在办理开户或进行相关交易时，不按规定提供适当性相关信息或提供信

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不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的投资者，为保障投资

者利益，减少投资风险，妥善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本公司将拒绝向相关投资

者销售基金产品。

2、适时调整风险测评问卷内容及测评结果

为保证投资者的风险评级符合市场实际情况，本公司可能会不定期更新标准

化问卷的内容及计分标准，并根据投资者参与风险测评的时间，适时提醒投资者

重新进行风险测评。且本公司可适当追溯调查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结果是否合

理，如判断投资者当前风险承受能力低于原测评结果，可提醒投资者重新参加测

评。

3、提示及说明

提示：投资者应确认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所做的选项真实、准确、完整和可

靠，以便于本公司根据投资者的风险等级，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仅做出表面是

否匹配的检查和提示。本公司的调查和评估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对投资者的

投资决策形成实质影响。如投资者在提供信息或进行问卷调查时欺诈、隐瞒或

有其他不实陈述而导致问卷调查结果与投资实际情况不符，本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



说明：

（1）本公司采用当面、互联网或对已有的客户信息进行分析、风险测评问

卷（纸质或电子形式）等方式对基金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基金投资

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价结果将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及时反馈给基金投资者。

（2）本公司将通过信息表或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基金投资者了解其下列信息：

1）自然人的姓名、住址、职业、年龄、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

称、注册地址、办公地址、性质、资质及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

2）收入来源和数额、资产、债务等财务状况；

3）投资相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投资经验；

4）投资期限、品种、期望收益等投资目标；

5）风险偏好及可承受的损失；

6）诚信记录；

7）实际控制投资者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

8）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投资者准入要求相关信息；

9）其他必要信息。

基金投资者根据本制度提供的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分类的，应及

时告知本公司。本公司将充分使用已了解信息和已有评估结果，避免重复采集，

提高评估效率。

（3）本公司将定期提示基金投资者更新其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反馈，过往的

评价结果将作为历史记录保存。

二、基金销售适当性匹配规则

为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贯彻落实销售适当性要求，规范本公司基金销售行

为，确保基金产品销售的适当性，本公司在投资者认购、申购、转换、新增定投

计划时会将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匹配并加以提示，

具体匹配规则如下：

普通投资者风 基金产品风险等级



险承受能力 R1 R2 R3 R4 R5

C1 √ ❌ ❌ ❌ ❌

C2 √ √ ❌ ❌ ❌

C3 √ √ √ ❌ ❌

C4 √ √ √ √ ❌

C5 √ √ √ √ √

注：1、√表示匹配；❌表示不匹配。C1 中含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的普通

投资者。

2、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超越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定义为风险不

匹配。

说明：

1、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1）不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没有风险容忍度或者不愿承受任何投资损失；（3）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的普通投资者不得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

金产品或者服务。除因遗产继承等特殊原因产生的基金份额转让之外，普通投资

者主动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不得突破相关准入资

格的限制。

3、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基金募集机构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第四十八条等相关规定，普通投资者主动要

求购买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服务的，本公司在确认其不属于风

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后，将进行特别警示，普通投资者确认接受，仍坚

持购买该产品或者服务的，本公司可以向其销售相关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



公司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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